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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以請醫師替⾮⾃願插管家屬拔管？

若甲被告知重病配偶疾病無法治癒，且近期內病程進展⾄死亡已屬不可避免，但可⽤插管⽅式續命。當
時甲之配偶已無法清楚表達意願，但曾在頭腦意識清楚時，說過絕不接受插管治療，但未達成協議並簽
下「預⽴安寧緩和醫療暨維⽣醫療抉擇意願書」（簡稱DNR）。但兩⼈之成年⼦⼥為尊重罹病家⻑的意
願，擅⾃簽下DNR請醫師拔管讓病⼈善終，請問此同意書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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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 1 留⾔： 0 

2019-01-14 11:47

  依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7條規定[1]，在未與病⼈意思表⽰相反下， 若成年⼦⼥與配偶對於簽署DNR的意⾒⼀
致時，只要有最近親屬中⼀⼈簽屬，同意書即屬有效（同條第6項、第3項）；但⼦⼥若與配偶意⾒不⼀致時
，此時以先順位的配偶意⾒為優先，即便⼦⼥已簽屬同意書，配偶仍可以書⾯表⽰不同意（同條第6項、第4
項第1款）。 因此本案同意書是否有效，繫於成年⼦⼥的意⾒是否與配偶（甲）⼀致。
  ⽽在臨床實務上，若發⽣家屬意⾒不⼀致情形時，醫療⼈員多會等待⾄病⼈家屬間意⾒⼀致後，才會執⾏DN
R。

註腳

 匿名（進階會員） 健康‧醫療‧銀髮族 ∕ 醫療 2019-01-11 15:47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7條：「
I 不施⾏⼼肺復甦術或維⽣醫療，應符合下列規定：
⼀、應由⼆位醫師診斷確為末期病⼈。
⼆、應有意願⼈簽署之意願書。但未成年⼈簽署意願書時，應得其法定代
    理⼈之同意。未成年⼈無法表達意願時，則應由法定代理⼈簽署意願書。
II 前項第⼀款之醫師，應具有相關專科醫師資格。
III 末期病⼈無簽署第⼀項第⼆款之意願書且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由其最近親屬出具同意
書代替之。無最近親屬者，應經安寧緩和醫療照會後，依末期病⼈最⼤利益出具醫囑代替之。同意書
或醫囑均不得與末期病⼈於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前明⽰之意思表⽰相反。
IV 前項最近親屬之範圍如下：
⼀、配偶。
⼆、成年⼦⼥、孫⼦⼥。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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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四、兄弟姐妹。
五、祖⽗⺟。
六、曾祖⽗⺟、曾孫⼦⼥或三親等旁系⾎親。
七、⼀親等直系姻親。
V 末期病⼈符合第⼀項⾄第四項規定不施⾏⼼肺復甦術或維⽣醫療之情形時，原施予之⼼肺復甦術或
維⽣醫療，得予終⽌或撤除。
VI 第三項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得以⼀⼈⾏之；其最近親屬意思表⽰不⼀致時，依第四項各款先後定
其順序。後順序者已出具同意書時，先順序者如有不同之意思表⽰，應於不施⾏、終⽌或撤除⼼肺復
甦術或維⽣醫療前以書⾯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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